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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醉醉驾驾取取保保候候审审““玩玩失失踪踪””被被捕捕
成为济南首例被逮捕的醉驾者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记者
尉伟) 2013年12月31日清晨，省

城东工商河路附近，一位七旬老人
不慎摔伤，路过此处的小陈没有避
而远之，而是主动上前将老人搀扶
至路边并报警。110民警赶来后，将
受伤的老人送往附近医院并通知了
家人。

清晨6时许，在一小商品市场打
工的小陈路过东工商河路附近时，
发现一名老人趴在人行道台阶上，
正吃力地试图从地上爬起。小陈见
状连忙上前询问老人需不需要帮
忙。

老人告诉小陈，自己上台阶时
不慎被绊了一下，摔倒了。小陈主动
伸以援手将老人扶起，搀扶到了路
边台阶上。看到老人口鼻流血，担心
老人出意外，小陈赶紧帮其拨打了
110求助。

很快，在附近巡逻的巡警赶到
了现场。经过了解，民警获知：原来，
老人姓冯，已年逾七旬，家住东西丹
凤街附近。当日清晨，老人出门到工
商河边锻炼完身体，准备回家时，不
慎被台阶绊倒在地，磕破了嘴。

面对民警，老人不停地夸奖小
陈，说他是个热心的小伙，并要留下
小陈的联系电话，以便进行感谢。小
陈赶紧摆了摆手表示不用了。

老人伤情不确定，110民警将老
人送到了附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并联系了其家人。直到冯大爷的家
人赶到医院，看到老人暂无大碍后，
110民警才离开。
线索提供人 吕先生 奖金 30元

老人晨练摔伤
小伙扶起报警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醉酒后开摩托车与人发生刮擦

2012年7月2日13时许，朱
某驾驶无牌照二轮摩托车沿济
南市历下区经十路由东向西行
驶至环山路路口时，与等信号
灯的京某号小型客车发生刮
擦，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经检验，朱某系醉酒状态。

朱某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
被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刑
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案诉至
历下区法院后，该院于2013年8
月9日重新对其办理了取保候审
手续。2013年8月14日，历下区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法庭上，

朱某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
罪名没有异议。同时查明，朱某
未取得驾驶机动车的资格。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危
险驾驶罪追究朱某的刑事责
任，应判处拘役，并处罚金。鉴
于朱某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

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因朱某
表示出有缴纳罚金的意愿，法
庭没有当庭宣判。“考虑给他准
备罚金的时间，主动缴纳罚金
的话，可以考虑酌情从轻处
罚。”历下区法院刑庭副庭长朱
庆臻说。

被告人取保候审期间玩起了“失踪”

法院通知朱某宣判时间
后，朱某却奇怪地消失了。“到
了时间没有按时来接受宣判，
通过公安机关联系，也一直没
有音信，手机关机。”因朱某在

取保候审期间脱逃，致使案件
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
历下法院裁定中止审理。

“一直以来，所有酒驾案子
不能采取逮捕措施”危险驾驶

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对醉酒驾驶
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
以采取拘留或者取保候审措
施，但不得直接采取逮捕措施。

几天前，两高及公安部出台

意见，明确“对违反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
捕。”朱某行为违反了取保候审
规定，法院决定采取逮捕措施。

从重处罚，成省城醉驾被捕第一人

2013年12月30日，朱某在
其经营的小商店内将其抓获。朱
庆臻说，按照此前的规定，涉及
醉驾的案子，被告人有的居住在

外地，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又不
能采取逮捕措施，在审判实践
中，经常出现被告人取保候审到
不了案、判决生效后找不到人等

情况，带来了很大的工作负担，
新规定将给审判带来很大便利。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危险
驾驶罪成立，其违反取保候审

规定，情节严重，酌情从重处罚。
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这是醉驾入刑后历下法院
判得最重的醉驾案”，朱庆臻说。

酒后驾驶摩托车与小型客车发生刮擦，经检验为醉酒驾
驶。就在法院开庭审理后，被告人朱某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
2013年12月30日，朱某在济阳县被逮捕。历下区法院做出一审
判决，判决其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这是醉驾入刑以来，济南首例被依法逮捕的醉驾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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